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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中重大误解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赵晓蝶 何颖（通讯作者）

沈阳工业大学，辽宁省沈阳市，110870；

摘要：在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体系中，重大误解制度作为意思表示瑕疵救济的核心规则，承载着矫正意思与表示背

离、平衡私法自治与交易安全的双重功能。我国《民法典》第 147 条延续了“重大误解”的概念表述，但未明确

构成要件的具体判断标准、司法认定的操作指引及救济机制的适用边界，导致实践中对误解“重大性”界定、主

体范围限定、撤销权行使条件等问题存在裁判分歧，既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稳定保护，也削弱了法律适用的统

一性。本文采用规范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与司法实务梳理法，系统解构重大误解的法理内涵与制度缺陷，提出构

建“主客观结合的三层认定模型”，并从立法细化、司法类型化及举证责任配置三方面构建完善路径。本文研究

旨在完善重大误解制度的适用逻辑，为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体系的优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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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事法治的演进历程与意思表示理论的发展

轨迹表明，传统民法使用“错误”的概念,《苏俄民法

典》对应的规定被我国学者翻译为“误解”。受苏联民

法的影响,我国立法使用了“重大误解”的概念。重大

误解制度作为意思表示瑕疵救济体系的核心组成，对矫

正意思与表示的背离、平衡私法自治与交易安全、维护

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秩序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

用。近年来，我国学界与实务界亦基于《民法典》第 147

条的原则性规定，提出为进一步落实意思自治原则、减

少“同案不同判”现象，应当尽快明确重大误解的适用

规则与裁判标准。而判断重大误解制度能否有效发挥功

能、能否真正成为民事主体意思瑕疵的“矫正器”，主

要的不在于其作为可撤销事由的制度属性是否确立，更

在于其核心规则的明确性与统一性，即是否形成逻辑自

洽、操作可行的规范适用体系。

1 重大误解的法理界定与制度溯源

结合《民法典》第 147条及《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

释》第 19 条规定，重大误解的构成需满足三项核心要

素：一是主观层面，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

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数量等核心要素产生错误

认识；二是客观层面，错误认识直接导致意思表示的内

容与行为人真实意思相悖；三是结果层面，该错误认识

对行为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或导致合同目的无

法实现。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重大误解的规范内核。

1.1 与相关概念的界分

（1）与欺诈的区分：重大误解源于行为人自身的

认识偏差，相对方无故意误导行为；欺诈则是相对方故

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信息，导致行为人陷入错误

认识，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相对方是否存在主观恶意。

（2）与显失公平的区分：重大误解侧重意思表示

形成阶段的“意思瑕疵”，即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显

失公平侧重意思表示结果的“利益失衡”，即双方权利

义务显著不对等，且需以一方利用对方危困状态或缺乏

判断能力为前提。

（3）与合同未成立的区分：重大误解以合同已成

立为前提，仅因意思表示瑕疵导致效力可撤销；合同未

成立则是双方未形成合意，不存在意思表示的生效问题，

如误将“借用”意思表示为“赠与”，属合意欠缺，不

适用重大误解规则。

1.2 比较法视角：制度演进与模式差异

（1）大陆法系的“错误”理论。大陆法系多数国

家采用“错误”概念界定意思表示瑕疵，其制度设计各

有侧重：德国民法典第 119 条将错误分为“内容错误”

与“表示错误”，前者指对意思表示内容的认识偏差，

后者指表达过程中的技术性失误，且仅当错误影响交易

本质时方可撤销；法国民法典第 1110 条将错误限定于

“标的物性质”或“合同基本条件”，强调错误与合同

订立的关联性；日本民法典第 95 条要求错误需“重大

且归责于表意人以外的原因”，将表意人重大过失作为

撤销权行使的阻却事由。这些立法模式均以“平衡意思

自治与交易安全”为核心，为我国制度完善提供了参考。

（2）英美法系的“共同错误”规则。英美法系未

采用“重大误解”概念，而是通过“共同错误”“单方

错误”构建救济体系：英国法中，共同错误指双方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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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础事实存在共同误解，导致合同目的落空；单方错

误仅在相对方知晓或应当知晓该错误时，才允许撤销合

同。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 151 条将重大错

误定义为“对合同基本假设的错误，且该错误对约定的

履行有重大影响”，强调错误与合同核心要素的关联性，

其裁判逻辑与大陆法系的“重大性”判断具有异曲同工

之妙。

（3）我国制度的演进脉络。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

立法历经三个阶段：1986 年《民法通则》第 59条首次

确立“重大误解”作为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事由；

1999 年《合同法》第54 条延续这一规定，并通过司法

解释列举误解的具体类型；2021 年《民法典》第 147

条统合前述规定，将重大误解的效力统一为“可撤销”，

删除“可变更”选项，但仍未细化构成要件与认定标准。

制度演进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本土化表述+借鉴域

外经验”的路径，但核心规则的模糊性导致实践适用难

题持续存在。

2 重大误解的司法适用困境：实务梳理与问题

解构

2.1 构成要件的认定分歧

（1）误解主体的范围争议。司法实践中，对重大

误解的主体范围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仅单

方误解可构成重大误解，即仅行为人自身存在错误认识

时方有权主张撤销；另一种观点认为双方误解亦应纳入

保护范围，即双方对同一事实存在共同错误认知时，均

有权请求撤销。

（2）误解内容的边界模糊。误解内容的认定分歧

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核心要素的范围界定，多数

裁判将行为性质、标的物核心属性、主体身份纳入误解

内容，但对“标的物价值误解”“交易条件误解”是否

属于重大误解存在争议，部分裁判认为价值误解属市场

风险范畴，不应纳入；二是动机错误的定性，实践中对

动机错误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存在截然相反的裁判，多数

裁判认为动机错误属于行为人内心意思形成阶段的偏

差，未外化于意思表示，不构成重大误解，但少数裁判

在动机与合同目的直接关联时，认可其可撤销性。

（3）“重大性”标准的认定混乱。“重大性”是

重大误解的核心构成要件，但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判断

标准，形成两种主流裁判思路：一种是客观后果导向，

即以误解造成的损失大小作为判断依据，认为只有错误

认识导致行为人遭受较大财产损失时，方可认定为“重

大”；另一种是主观认知导向，即结合合同目的进行判

断，认为若错误认识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无论损失

大小，均应认定为“重大”。两种思路的分歧导致同类

案件裁判结果差异，如对标的物质量轻微偏差的误解，

部分法院以损失较小为由驳回撤销请求，部分法院则以

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为由支持撤销。

2.2 救济机制的适用难题

（1）撤销权行使的条件争议。撤销权行使的争议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除斥期间的起算点认定，部

分法院以“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算，

部分法院以“合同成立之日”起算，还有部分法院以“争

议发生之日”起算，起算点的混乱导致撤销权行使的效

力不确定；二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多数法院要求误解方

证明“错误认识的存在”“错误认识与意思表示的关联

性”及“重大性后果”，但对“相对方是否明知或应知

误解”的举证责任分配无统一标准，部分法院要求误解

方承担举证责任，部分法院则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相对

方。

（2）撤销权与其他救济路径的衔接不畅。实践中，

重大误解与欺诈、显失公平等制度的衔接存在模糊地带，

导致当事人救济路径选择困难。此外，对撤销权行使后

的法律后果，如误解方的赔偿责任范围、相对方的信赖

利益保护程度等，也存在裁判分歧。

3 重大误解制度的完善路径：以司法适用为导

向

3.1 立法完善：明确核心规则的判断标准

（1）构建“三层递进式”重大性认定模型。为化

解“重大性”认定混乱的问题，应构建“错误性质—损

害后果—风险分配”的三层递进式认定模型：

<1>错误性质层：明确误解内容仅限定于“合同核

心要素”，包括行为性质、主体身份的关键资质、标的

物的核心属性，排除纯粹的动机错误与市场风险导致的

价值误解；

<2>损害后果层：明确错误认识需导致合同目的无

法实现，或造成行为人实质性权利损害，无需以财产损

失数额为唯一标准，兼顾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

<3>风险分配层：引入“合理审查义务”，若误解

方未尽交易上的通常注意义务，则应自行承担风险，不

得主张撤销；若相对方存在告知义务而未履行，或明知

/应知误解而未提醒，则加重相对方责任，支持误解方

的撤销请求。

（2）细化撤销权行使规则。明确除斥期间起算点：

统一规定除斥期间自“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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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90 日内行使”，同时设定最长除斥期间，即自

合同成立之日起 5年内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兼顾权

利行使的及时性与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相对方若主张

“误解方存在重大过失”“自身无过错”，则应承担相

应举证责任；若相对方明知或应知误解而未提醒，举证

责任倒置，由相对方证明其无过错。

3.2 司法统一：建立类型化裁判指引

（1）典型误解类型的裁判规则细化。针对司法实

践中争议较大的误解类型，应明确具体裁判规则：

标的物性质误解：需认定该性质为合同订立的核心

基础，即若行为人知晓真实性质则不会作出该意思表示，

如购买古董时误判真伪、购买设备时误判核心功能，均

应认定为重大误解；

主体身份误解：仅限定于“对方当事人的特定资质

影响合同履行”，如误认对方为特许经营授权方、具备

特定专业资质的服务提供方等，若身份与合同履行无直

接关联，则不构成重大误解；

行为性质误解：需明确行为性质的错误导致权利义

务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如误将保证合同当作买卖合同签

署、误将赠与当作借用，因涉及法律关系性质的根本偏

差，应认定为重大误解；

价格或数量误解：结合行业惯例与合同约定判断，

若误差超出合理范围且影响合同核心履行，如建筑工程

合同中工程量误差过大、买卖合同中价格标注严重偏差，

应认定为重大误解。

（2）强化指导性案例的示范作用。建议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重大误解典型案例，明确以下裁判规则：一是

动机错误原则上不构成重大误解，但当动机通过合同条

款外化、成为合同目的的核心组成部分时，可认定为重

大误解；二是双方误解的认定需满足“错误认识具有相

互依赖性”，即双方基于同一事实产生错误，且该错误

是合同订立的基础；三是重大误解与欺诈的区分标准为

相对方是否存在故意误导行为，若相对方仅未尽告知义

务，无故意误导，则认定为重大误解，若存在故意隐瞒

或虚假陈述，则认定为欺诈。

3.3 配套机制：强化程序保障与风险防控

（1）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技术类合同、专业

属性较强的交易中，允许当事人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

就“误解内容是否属于合同核心要素”“错误认识是否

影响合同履行”等专业问题提供意见，帮助法官准确认

定案件事实，提升裁判的科学性。

（2）建立交易前风险提示义务。针对格式合同及

专业属性较强的合同，要求提供方对涉及合同核心要素

的条款进行特别提示与说明，并留存相关证据；若提供

方未履行提示义务导致相对方产生重大误解，应加重提

供方的责任，支持相对方的撤销请求，从源头减少误解

的发生。

（3）明确撤销后的法律后果。立法应明确重大误

解撤销后的赔偿责任范围，误解方应赔偿相对方的信赖

利益损失，包括为履行合同支出的合理费用、丧失的合

理交易机会等，但赔偿数额不得超过合同履行利益的范

围；若相对方存在过错，则减轻或免除误解方的赔偿责

任，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

4 重大误解制度的完善与前瞻

重大误解制度的完善，本质上是私法自治与交易安

全的动态平衡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明确规则边界、统

一裁判标准，化解意思表示瑕疵救济的实践困境。本文

提出的“三层递进式”重大性认定模型、“风险合理负

担原则”及类型化裁判指引，旨在为司法实践提供可操

作的解决方案，有效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

随着民事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重大误解制度将进

一步实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为民事主体的交

易行为提供稳定预期，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

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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